
社区行动者逻辑: 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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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

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

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要。居民自治是居民享受社区美好生活的有效路径。
目前社区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区治理遭遇居民“理性无知”。社区居民宁愿选择

旁观者、享受者也不愿自我行动起来，使得社区治理陷入政府治理———居民看客、社工服务———
居民享受的循环之中。居民“理性无知”不是指居民缺乏行动能力，而是指在多数情况下，居民

缺乏行动意愿和动力，理性地选择旁观、选择享受。正如中国式的小孩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的日子，谁也不想自己动手。许多人认为居民“理性无知”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居民“理性

无知”深藏在社区关系结构中。

一、社区行政逻辑生成了居民“理性无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

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能力源于参与，参与源于意愿。一个人不会跳舞，

只要他对跳舞有兴趣就会学着跳舞，慢慢地就有了跳舞的能力。社区居民自己有了参与意愿，就

会不断增强自己的行动能力。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无参与能力而是有无参与意愿。只有了解居民

为什么无意愿参与，才能解释居民的“理性无知”。
社区行政逻辑是上级安排下级去做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完成的工作过程。社区居民委员会

是“体制内组织”，社区工作者是“体制内人”。“体制内人”是指上级拥有管辖权，管得了他的帽

子( 职位升迁) 和票子( 福利待遇) 。因此，基层政府通常以命令方式将任务下派给社区居民委员

会，有些任务甚至超越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如拆迁拆违、环境整治、城市管理、招商引

资等。基层政府知道社区居民委员会不愿意做、不该做，为应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消极对抗行

为，基层政府往往动用行政督办、考核排名、大会通报、领导约谈、行政追责等手段，力图达到“立

竿见影”的效果。社区治理是一个长期和系统的过程，需要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持续

的共同行动。压力型体制却使这种长期和系统的过程被生硬地分割为一次次的突击行动，没有

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引导居民达成意愿、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行政逻辑胁迫社区工作者充当突击

队、救火队、敢死队，违背自己意愿和居民意愿，替民做主和替民行动。久而久之，不顾居民意愿，

替民做主、替民行动成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为模式。社区行政逻辑是基层政府督办———社区

居民委员会苦干———居民看客的关系体。长期生活在这种关系体中的社区居民容易生成“有事

找政府、有事找社区”的心态，理性地失去参与的意愿和动机。《意见》提出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

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衔接，针对的问题是: 目前流行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延续着社区行政逻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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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试图依靠“体制内组织”和“体制内人”( 基层官员称之为财政供养人员或政府可控人

员) ，借助管理单元精细化、信息传递及时化、社会控制可视化，达到政府遇事可采取快速应急行

动的目的。但如何根据居民意愿将居民组织起来，使居民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务，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未得到重视。社区行政逻辑会遭遇“体制外组织和体制外人”的消极对

待而失效。因为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来说，社区居民是自己无法管控的“体制外人”，社区居民

委员会无法强制社区居民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社区行政逻辑在上级政府强制下级政府方面有

效，但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强制社区居民方面无效，出现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的后果。“居民看

客”使社区治理时常出现政府买单、老百姓不买账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劳累、居民抱怨的状况。

二、社区慈善逻辑强化了居民“理性无知”

近年来，我国社区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服务领

域，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许多嵌入社区服务领域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实际做的是社

区慈善工作而不是社区社会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是以居民为中心的一项专业性、实践性工作，其专业性体现在社会工作者以陪

伴者、协同者的身份与居民共同行动，在增能居民的同时增能自身，实现社会工作者能力和居民

行动能力的同步增长。社区慈善逻辑是“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予什么”，甚至是“我有什么就给予

什么”的一种施舍式服务。给予式服务对无行为能力的居民是有效的，但对于有行为能力的居

民是失效的。“给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经常被社会工作者挂在嘴边，为什么其服务过程更多是

“给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 这与目前流行的工程项目管理思维密切相关: 一方面，习惯于

把公益服务看作是与修道路、修桥梁一样，聚焦“物的变化”而不是“人的变化”，关注花了多少

钱、搞了多少次活动、服务了多少人次等“看得见”的“物”，不关注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变

化; 另一方面，注重项目的短期性而忽视项目的持续性。按照美国“PMI 项目管理协会”的定义，

项目是“为了创造出某种独特产品、服务或成果的一种短期努力”，追求是“物的”短期收益，而不

是“人的”持续改变。社区社会工作坚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但人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持续的过

程; 它要求社会工作者为促进社区居民的改变做出持续的努力。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不

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过程。政府部门偏好“眼球效应”与社会工作者偏好“持续效应”是冲突的。
在权力强势和权利弱势的背景下，有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不得不妥协，尽力满足政府部

门的偏好，从增能居民退化为“施舍”居民，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授人以渔”的初衷; 不再是“以

居民为中心”而是“以项目为中心”，将关注点放在“项目”上，把“做项目”当成了目标，把服务了

居民多少人次、给予了居民多少物品、为居民搞了多少次活动、媒体报道了多少次数等作为行动

指标，与增能居民，引导居民自我服务、自我解决问题的社会目标渐行渐远。有的社会工作者强

调自己的专业权威，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动员居民参加自己设计的活动，以完成自己设计的项

目，达到自己职业成就感的满足。有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为获得政府部门的项目资助，

为“创新而创新”，花心思包装项目，讨好官员。社区慈善逻辑是政府部门购买———社会服务机

构给予———社区居民享受的关系体，社区居民容易养成“我穷我该要”“等着要”甚至“不要白不

要”的心态，社区居民参与意愿被削弱，其主体性遭遇外部吞噬。社区慈善逻辑下的公益创投和

公益服务留下的后果是: 服务项目结束，社会工作者撤走; 社区居民依然无参与意愿、一盘散沙;

社区问题依然存在，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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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居民“理性无知”

居民“理性无知”不是无解的“方程式”而是可解的“方程式”。既然政府包办、社区居民委

员会兜底、社会组织给予吞噬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性，那么，唤醒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就成为破解居

民“理性无知”的密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唤醒社区居民的主体性。行动者逻辑强调社区居民研

究他们自己的社区，甄别自己的社区问题，发现自己的社区需求，自己行动起来，改善自己的社

区。社区行动者逻辑是将“社区是居民的、我们共同行动”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持续过

程。行动者是指双方或多方基于意愿而协作的行动主体，没有意愿基础或没有协作过程都不是

行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行政逻辑中的政府官员、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不是行动者; 社区

慈善逻辑中的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也不是行动者; 他们之间既缺乏意愿基础也缺乏

协作过程。
我们倡导和实践“社区是居民的、我们共同行动”，力图建构一种全新的地方政府扶持———

社会服务机构陪伴———社区居民委员会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的关系体。这一关系体的核心以

激活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和唤醒居民主体性作为出发点，基层政府官员、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
社区居民共同行动。在这一关系体构建过程中，基层政府需要改变长官意志，致力于为其他行动

者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支撑; 需要放弃追求短期效应，对公益项目给予长期资助。作为专业机构

的社会组织和作为专业人士的社会工作者，应采取“增能赋权”行动，充当协同者，为其他行动者

提供智力支持和方法支撑，让人们在获得关于人类处境的知识时，增进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社

会服务机构需要不断试错，迭代开发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方法，借助能力训练将社会工作方法传授

给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陪伴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成长。社区工作者需要改变保姆意识和

兜底行为，需要持续地利用社会工作方法引导居民选择自己愿意做、自己能够做的公益行为，自

我组织起来，自我行动起来，使社区治理从给予式“为居民服务( for) ”，到协同式“和居民一起服

务( with) ”，再到自治式“由居民自我服务( by) ”的转变。
社区行动者逻辑还可以使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获得新的实现机制，将公益嵌入基层党建，

盘活红色资源，建立“党员 + 公益 + 项目”机制，引领基层治理。专业人士要充当教练，帮助基层

党组织学会引导党员和人民群众形成公益团队，开展集体行动。一是红色团队，即组建党员公益

服务团队。基层党组织以群众服务需求为导向，以党员服务意愿为基础，通过群众服务需求与党

员服务意愿对接，组建各类党员公益服务团队，基层党组织履行服务群众职责，解决基层党组织

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增强基层党组织动员党员和组织党员的能力。二是红色项目，即创意

党员公益服务项目。基层党组织引导党员公益服务团队，将群众服务需求与党员服务意愿，转化

为可实施的公益服务项目，将党员公益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增强基层党组织为民服

务能力。三是红色公约，即制定党员公益服务公约。服务公约是成员共同行动的规则。基层党

组织引导党员开展“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的担心是什么，满足期待和消除担心我们可以做什

么”的渐进式对话，引导党员对行为规范达成共识，达到“我参与、我认同，我制定、我执行”的目

的。四是红色骨干，即发现党员公益服务团队骨干。“大海航行靠舵手、团队行动靠骨干”，党员

公益服务团队需要骨干，团队骨干不是任命的而是成员在共同行动中发现的。五是红色资源，即

链接辖区在地社会资源。没有无资源的社区，只有无发现资源的眼光。长期以来，基层党组织和

社区工作者将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简单理解为拉赞助，社区搞一次活动就向辖区单位拉一次赞

助，辖区单位很容易形成我吃亏、你占便宜的心态，使得共驻共建、资源共享流于形式。具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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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意识的基层党组织，要坚持互惠互利原则，依托区域化大党建机制，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单位党

组织之间在彼此尊重对方意愿的基础上，通过以资源换资源、以服务换服务的方式，促进社区社

会资源与辖区所在地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循环利用。六是红色激励，即建立党员公益积分兑换机

制。基层党组织引导党员根据自己意愿，协商公益积分清单和公益兑换清单，建立党员持续开展

公益服务的激励机制。公益积分兑换是党员为民服务的社会认同机制，积分的多少意味着贡献

的大小，通过以服务换服务、以服务换资源、以服务换物品的方式，把服务与回馈对接起来。同

时，公益积分兑换使基层党组织获得了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新方法，引导居民参与需要尊重居

民自愿，更需要激励居民。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公益积分兑换是社区居民自愿参与到社区治理

中来的有效方法，可以增强基层党组织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党
员带头、群众参与的社区治理机制，使社区成为党员和群众可感知、可获得的利益共同体，让人民

群众感受党的关怀和温暖。

总之，破解居民“理性无知”，需要反思社区行政逻辑和社区慈善逻辑，建构新的社区行动者

逻辑，在激活党员和居民参与意愿的同时，完成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主体性、社
区居民委员会的主体性、社会服务机构的主体性、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其他社会力量的主体性的

同步建构。只有多元主体真正成为有意愿、有协作的行动者，才会出现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

政府治理和基层社会调节、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才会在行动者共同行动中，把社区建设成

为我们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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